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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审核 

资金拨付 

管理监督 

责任部门：区县有关部门和市行业主管部门 

主要任务：组织相关企业申报，对企业所申报

的项目进行初步审核，并将相关申报项目材料

报至市清真食品基本供应点专项资金评审小

组（以下简称“评审小组”）。 

责任部门：评审小组 

主要任务：对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评审，委托第

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审、监理、审计和验收，经

评审小组审议后，确定支持项目名单。 

责任部门：市财政局 

主要任务：市财政局对经评审小组审核同意的项

目，按照财政资金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拨付资金。 

责任部门：区县有关部门和市行业主管部门等。 

主要任务：区县有关部门和市行业主管部门负责项

目的实施、验收等日常管理工作，并对资金使用情

况进行检查；对项目完成情况、专项资金预算执行

情况、资金使用效率、资金管理情况等实行监督管

理和追踪问效。 

项目申报 


